
工信厅安全〔2020〕43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民爆行业主管部门： 

现将《民爆行业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工作方案》印

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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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爆行业安全生产专项整治 

三年行动工作方案 

近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要针对安全生产事故主要特

点和突出问题，层层压实责任，狠抓整改落实，强化风险管

控，从根本上消除事故隐患，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的

重要指示，为做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安全生产工作指明了

方向，提供了遵循。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

工作重要指示精神，从根本上消除民爆行业安全生产事故隐

患，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结合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

会议部署和《全国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计划》，决定

于 2020 年 5 月至 2022 年在民爆行业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

行动，特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

习领会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系列重

要指示批示精神，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坚决守住安全底线，

切实做好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安全生产工作。通过实施安

全生产专项整治行动，到 2022 年底，完善和落实重在从根本

上消除民爆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的责任体系、制度成果、管理

办法、工作机制和预防控制体系，扎实推进民爆行业安全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民爆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得到

有效落实，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和风险分级管控双重预防体系



建成率 100％，生产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二级及以上达标率

100%，销售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三级及以上达标率 100%,民

爆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考核合格率 100%,民用爆

炸物品生产本质安全水平明显提升，事故总量和较大事故进

一步下降，重特大事故得到有效遏制，为维护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提供有力安全保障。 

二、主要任务 

（一）健全企业安全生产责任体系（2022 年底前）。 

民爆企业要建立健全从主要负责人到一线岗位员工覆

盖所有管理和操作岗位的安全生产责任制，明确每个岗位员

工的安全职责。强化落实企业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作为

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的法定责任；落实安全负责人在安全生

产关键时间节点的安全责任，如民爆物品生产线停产复工、

新建项目试生产、危险品销爆处理等重要环节要在岗在位、

盯守现场，确保安全；强化企业内部各部门的安全生产职责，

落实一岗双责制度，建立健全“层层负责、人人有责、各负

其责”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 

（二）完善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体系。 

1.健全安全管理机构（2021 年底前）。民爆企业法定代

表人、 实际控制人同为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对安全生产工

作全面负责。民爆生产、销售企业应设立安全生产委员会（安

全生产领导小组），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建立安全生产

技术和管理团队，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2.加大安全投入（2022 年底前）。民爆企业要保证安全

生产条件所必需的资金投入，严格安全生产费用提取管理使

用制度，坚持内部审计与外部审计相结合，确保足额提取使

用到位。加大淘汰落后生产工艺和装备力度，推广自动化、

智能化等本质安全度高的生产工艺和技术装备，提高安全生

产保障能力，减少危险岗位操作人员，向无人化、少人化方

向发展。 

3.加强安全培训（2022 年底前）。民爆企业要建全完善

安全生产培训管理制度，明确安全生产培训工作机构，配备

专职或者兼职安全生产培训管理人员。严格按照《民用爆炸

物品生产和销售企业安全生产培训管理办法》（工信厅安全

〔2018〕77 号）、《民用爆炸物品生产和销售企业安全生产

培训大纲》（工信厅安全〔2019〕94 号）等有关规定，依法

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

安全生产知识，确保从业人员培训率达到 100%。 

4.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2022 年底前）。进一步加

强民爆企业安全生产规范化管理，推进全员、全方位、全过

程安全管理；推进安全风险自辨自控、安全隐患自查自治。

全面建立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实现安全生产现场管理、

操作行为、设备设施和作业环境规范化，不断提高安全管理

水平。2022 年底前，民爆生产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应达到二

级及以上标准，民爆销售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应达到三级及

以上标准。 



（三）健全企业风险防控机制。 

1.科学判定安全风险（2020 年底前）。民爆企业应依据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GB 18218）、《民用爆破

器材企业安全检查方法 检查表法》（WJ/T9075）、《民用爆

炸物品重大危险源辨识》（WJ/T9093 ）等标准辨识风险点，

判定风险等级，形成本企业的风险点统计清单。 

2.严格管控安全风险（2020 年底前）。民爆企业要根据

风险评估结果，对安全风险进行分级分类管理，逐一落实企

业、车间、班组、岗位管控责任，从组织、制度、技术、应

急等方面对安全风险实施严格管控，达到监测、预防、降低

和消除事故风险的目的，实现安全风险源头管控，夯实民爆

安全事故预防基础。 

3.明确告知安全风险（2020 年底前）。企业应在重点区

域和场所的醒目位置布设警示告知标牌。与民用爆炸物品生

产销售活动直接相关的独立工房、独立库房、独立装置、作

业场所均应列为独立的风险点管理，明确告知主要危险危害

因素、防范措施、应急措施和警示标识等。 

4.及时报告安全风险（2020 年底前）。企业要依法接受

政府监管和社会监督，及时向民爆行业主管部门报送风险点

统计清单。 

（四）完善企业隐患排查治理体系。 

1.健全隐患排查治理制度（2020 年底前）。民爆企业要

建立健全以风险辨识管控为基础的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制定



符合企业实际的隐患排查治理清单，完善隐患排查、治理、

记录、通报、报告等重点环节的程序、方法和工作标准，推

动全员参与自主排查隐患，尤其要强化对存在重大风险的场

所、环节、部位的隐患排查治理。 

2.严密开展隐患排查（2020 年底前）。民爆企业隐患排

查分为基础管理和生产现场两类，基础管理类内容每年至少

排查一次， 生产现场类内容应按照岗位一班二查、班组日排

查、科室车间周排查、场点月排查、企业季排查、集团公司

半年排查一次的频率进行。 

3.及时实施隐患治理（2020 年底前）。民爆企业对排查

出的安全隐患，应制定并实施隐患治理方案，落实责任、分

类管理，做到责任、措施、资金、时限和预案“五到位”，

实现隐患排查治理闭环管理。 

4.严格执行“双报告”制度（2021 年底前）。民爆企业

应建立安全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向民爆行业主管部门和职工

代表大会“双报告”制度。对排查出的安全隐患、治理整改

资料，应及时向民爆行业主管部门报告，定期向职工代表大

会报告，定期公示，接受工会组织和广大员工监督。 

（五）提高企业本质安全水平（2022 年底前）。 

针对安全设备设施不完善、定量定员不符合规定、现场

管理不规范等问题，围绕各类民爆物品生产线和销售企业储

存设施开展拉网式排查治理，通过推进两化融合和智能制造、

化解过剩产能、淘汰落后技术、关闭高危生产线、压减危险



岗位人员等措施，到 2022 年底，危险或高风险岗位要实现少

（无）人化操作、人机隔离操作，各类民爆物品生产线和危

险品储罐设施要实现自动化控制，重大危险源监测监控率达

到 100%,全面提升民爆企业本质安全水平。2020 年底前重点

整治以下问题： 

1.综合性安全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1）生产区、总仓库区内外部距离不符合要求的； 

（2）生产、储存设施现场与总平面布置图、区域位置图、 

工艺设备布置图及安全评价报告不一致的； 

（3）工(库)房建筑、结构形式不符合 GB 50089 的； 

（4）自动控制、监控监视、联控联锁、门机联锁不符合

GB 50089 等相关要求的； 

（5）生产区或总库区内有对外服务非民爆生产储存设

施， 且不符合内外部距离要求的； 

（6）生产许可证已标注应限期拆除生产线，限期已过仍

未 销爆拆除的； 

（7）已列入《关于民用爆炸物品行业技术进步的指导意

见》 (工信部安〔2010〕227 号)、《关于推进民爆行业高质

量发展的意见》(工信部安全〔2018〕237 号)、《民用爆炸物

品行业技术发展方向及目标(2018 年版)》(工信厅安全〔2018〕

94 号)等通知的淘汰技术，且超过时间节点的。 

2.工业炸药生产线(含现场混装工业炸药生产系统)管理

方面存在的问题。 



（1）生产产品的配方、工艺技术及装备发生变化，未重

新组织鉴定或安全论证的； 

（2）包装工业炸药生产线生产许可能力年产 10000 吨

及以下，且安全生产水平较低的； 

（3）关键设备结构不符合安全相关规定或安全监控措

施不完善的; 

（4）0 类设备（含装药机和现场混装车输送泵）超过安

全使用年限的，或达到安全使用年限经设备提供方或有资质

的检测机构验证符合安全运行条件后，继续使用的时间超过

5 年的； 

（5）防传（殉）爆措施不完善或不可靠的； 

（6）未按规定配置不合格品处理工房，或不合格品及废

品 处理不满足安全条件要求的； 

（7）新建或实施技术改造的生产线，危险等级为 1.1 级

的危险工房现场操作人员总数大于 5 人的；未实施改造的生

产线，单个 1.1 级危险工房现场操作人员总数大于 6 人的； 

（8）工房内危险品总量超过工房设计定量的； 

（9）在生产线防护土堤内进行炸药成品转运装车作业

的； 

（10）现有生产线设在防护土堤外的炸药成品转运装车，

装车处与工房安全距离不符合 GB 50089 的； 

（11）成品转运安全措施不完善，转运超量的； 

（12）包装型炸药生产线水油相制备工序与制药工序联



建， 依靠工序间交替生产控制定员的（使用液态原料工艺，

无固定操作人员的除外）； 

（13）有操作人员的工房内生产设备噪声高于 85 分贝

的； 

（14）现场混装炸药车使用超过 10 年的； 

（15）地面站内制造、包装炸药的。 

3.工业炸药制品生产线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1）未实现自动化、连续化、安全监控、人机隔离或有

效防护生产的(如起爆具溶化、注药、冷却未实现自动化、连

续化生产的)； 

（2）震源药柱起爆件压制未实现抗爆间室隔离操作的，

震源药柱起爆件计量、装药及震源药柱装药未实现自动化、

连续化的； 

（3）射孔弹釆用手工称药、手工装药工艺的； 

（4）炸药加热介质采用蒸汽的； 

（5）防传(殉)爆措施不完善或不可靠的； 

（6）工房内危险品的总量超过工房设计定量的； 

（7）单个起爆具熔混注工房现场操作人员大于 3 人的； 

（8）其他制药工房现场操作人员大于 4 人的，装药装配

工房现场操作人员大于 6 人的,全线联建工房最大定员大于 9

人的； 

（9）起爆件制作未实现人机隔离的； 

（10）炸药粉尘或蒸汽未有效收集、处理、销毁，或收



集方式不当的； 

（11）废水未有效处理达标排放的。 

4.工业雷管生产线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1）药剂制造未实现人机隔离或有效防护的； 

（2）起爆药生产未达到连续化、自动化、人机隔离的； 

（3）DDNP 起爆药制药(含起爆药分盘、造粒、干燥、

筛药等)采取人工操作且工房操作定员大于 6 人的； 

（4）起爆药分盘、造粒、干燥、筛药等未实现在抗爆间

室隔离操作的； 

（5）火工药剂采用烘房式干燥供暖热媒采用高于

0.05MPa 蒸汽的； 

（6）起爆药制造废水未有效治理达标排放的； 

（7）小品种雷管采用手工称药、手工装药、手工压药工

艺的； 

（8）基础雷管装填未实现人机隔离、药剂自动回收功能

的； 

（9）基础雷管未实现自动收集装盒或转模的； 

（10）雷管装配未实现工序间自动传输的； 

（11）工序之间防传(殉)爆措施不完善或不可靠，或钢板

防护间不符合规定的； 

（12）氧化剂、剧毒原材料存放不符合“专库、双人收

发、双人保管、出入库核查、登记制度”要求的； 

（13）工业雷管生产线装配工房内直接接触雷管的现场



操作 人员大于 6 人的(2022 年底前)。 

5.工业索类生产线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1）导爆索制索、涂塑未布置在抗爆间室内的； 

（2）导爆管生产导爆药药杯未实现有效防护，塑料导爆

管生产未实现动切断、自动打把、自动封口的； 

（3）导爆管制造工房导爆药暂存(药量大于 1kg)无抗爆

间室的，或抗爆设施抗爆能力不符合要求的。 

6.民用爆炸物品储存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1） 危险品生产区内库房、储罐、中转站台最大计算

药量不符合 GB 50089 的； 

（2） 危险品总仓库区内仓库最大计算药量不符合 GB 

50089 的； 

（3） 不同品种危险品同库存放不符合 GB 50089 要求

的； 

（4） 库房、仓库内有废品、过期产品、试验品、收缴

产品与合格产品混存的； 

（5） 在雷管库内拆箱、分发作业的。 

三、时间安排 

从 2020 年 5 月至 2022 年底，分三个阶段进行。 

（一）动员部署（2020 年 5 月）。各地民爆行业主管部

门要结合本省年度工作安排，在深入分析辖区内民爆企业主

要特点和突出问题基础上，结合实际制定专项工作计划。 

（二）排查整治（2020 年 5 月至 2022 年底）。民爆企



业要按照此次专项整治的主要内容、时限要求和行业法律、

法规、规划、政策、标准等，认真开展自查。对自查中发现

的事故隐患， 企业应逐一登记、建档，逐级报至省级民爆行

业主管部门备案，自行整改落实，实现闭环管理。对于违反

标准强制性条款、超员超量、使用淘汰落后工艺装备等重大

事故隐患，企业应立即采取管理、技术等措施降低风险，并

制定整改措施，限期消除安全事故隐患；对于高风险的重大

事故隐患，各地民爆行业主管部门应监督企业实施停产整改，

整改验收合格后方可恢复生产。 

（三）督促整改（2022 年底前）。各地民爆行业主管部

门要在企业自查基础上，组织进行全面检查，依法依规实行

全覆盖的重点监管。对检查中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要重点督

办，督促按时整改。部（安全生产司）每年度将采取执法检

查、重点督查等方式，选取部分地方民爆行业主管部门和生

产企业，对本次专项整治开展情况进行抽查，并根据上年度

具体实施情况，调整完善下一年度重点任务。 

四、具体要求 

（一）强化组织实施。各地民爆行业主管部门要高度重

视此次专项整治行动，加强组织领导，一级查一级，逐级督

促落实部门监管责任。指导各民爆企业切实落实安全生产主

体责任，细化工作方案，周密安排部署，确保专项整治行动

顺利开展。 

（二）加大执法力度。各地民爆行业主管部门要强化执



法检查，对存在重大安全风险隐患的民爆企业，该整改的整

改、该处罚的处罚、该关停的关停，绝不姑息迁就。对发现

的典型违法违规问题，要在适当范围内进行通报，举一反三，

以儆效尤。 

（三）建立长效机制。各地民爆行业主管部门在组织辖

区内民爆企业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中，要结合贯彻落实《关于

民爆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关于建立民爆企业安全生产

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等行业政策，大力推动企业重组整合、

减点并线，积极推进科研、生产、爆破服务一体化，加速技

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切实推进民爆行业安全发展、高质

量发展。 

 


